确认函

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：

我方自愿参加杭州地铁1号线15个ATM机点位经营权投标，我方承诺并确认：

我方（及母公司、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公司或其他关联企业）未与与出租方或出租方的关联企业存在合作，且截至受让申请截止日未拖欠出租方或出租方的关联企业款项的、与出租方或出租方的关联企业未有进入包括诉讼、仲裁和调解在内的争议解决程序。

我方如有不实陈述或违反上述承诺的，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无条件接受取消投标资格、中标资格、不良行为记录、没收投标保证金等处罚。对因此造成的损失，由我方承担全额赔偿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意向承租方：

年   月   日
